
 

九州证券 

关于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九州证券作为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持续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风险事项类别 
挂牌公司是否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1 重大交易相关风险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8月 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董事会决定设立

全资子公司长春元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长春智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称以工

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分别为 1亿元，用于承接公司的相关资产。 

依据《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

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应由股东大会以

特别决议通过。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的《2019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0-034）显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 311,641,480.42 元。 

公司董事会决议设立全资子公司长春元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长春智泽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合计为 2 亿元，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应由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而公司董事会未提请召开相关会议。 

 

二、 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暂行办法》

的规定，公司股票不存在被终止挂牌的情形。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经履行了对长生 1的持续督导义务，对公司提交的信息披露材料

第一时间进行了审查，及时发布相关的风险提示公告。主办券商提请投资者仔细、

审慎阅读长生 1 发布的公告。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

重做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无。 

 

 

 

 

九州证券  

2021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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